周  口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周政（行复决）    〔2022〕59号

申   请 人：樊某
 被 申 请 人：鹿邑县人民政府
申请人樊某不服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2年8月19日依法予以受理，现已复议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鹿政办依申告〔2022〕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申请人称：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书认定事实不清、法律理解错误、程序违法。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被申请人在履行复议职责过程中，获取并以纸质或电子形式保存的信息，同样属于政府信息，被申请人推诿给公安机关，明显错误，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答复书。
被申请人称：1.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程序合法。鹿邑县政府于2022年8月13日收到信息公开申请，8月15日作出答复并于同日邮寄送达给申请人，程序符合规定。2.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申请人申请公开“樊某掐樊某脖颈的相关证据等其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信息。（感谢人民警察的辛勤工作）”，该内容为行政执法案卷信息，制作机关为鹿邑县公安局，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向鹿邑县公安局索要并无不当。综上，申请人要求获取的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应公开的信息，被申请人作出的信息公开答复正确，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
经审理查明：1.申请人樊某向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邮寄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请求公开“樊某掐樊某脖颈的相关证据等其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信息。（感谢人民警察的辛勤工作）”。被申请人于2022年8月13日收到信息公开申请，于8月15日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告知申请人其申请的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应保存、制作、公开的信息，并告知申请人可向鹿邑县公安局索要。申请人收到答复书后，对答复内容不服并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另查明，申请人樊某对鹿邑县公安局作出的鹿公（邱）行罚决字〔2022〕 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已向鹿邑县人民政府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樊某提出案涉信息公开申请时，该案件正在审理过程中。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证明：1.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2.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邮寄凭证；3.鹿公（邱）行罚决字〔2022〕X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及行政复议申请书。
[bookmark: _GoBack]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五）所申请公开信息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能够确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名称、联系方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1〕17号）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下列行为不服提起行政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四）行政程序中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查阅案卷材料，行政机关告知其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的。
本案中，鹿邑县公安局已经对樊某与樊某之间发生的纠纷予以立案调查并对樊某作出行政处罚，申请人樊某请求公开“樊某掐樊某脖颈的相关证据等其他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信息”，涉及行政执法案卷信息，不属于被申请人鹿邑县人民政府制作、保存的信息，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向鹿邑县公安局申请获取，并无不当。即使申请人认为鹿邑县人民政府在审理行政复议案件过程中已获取相关信息，根据上述法释〔2011〕17号的规定，申请人亦不能以政府信息公开名义申请公开案卷材料。综上，被申请人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符合法律规定，申请人的复议理由不能成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本机关决定：
 维持鹿邑县人民政府作出的鹿政办依申告〔2022〕X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复议决定，可以在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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